
解釋字號 釋字第419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5年12月31日

解釋爭點 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違憲？

解釋文 一、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並無明文規定，副總統與行

政院院長二者職務性質亦非顯不相容，惟此項兼任如遇總統缺位

或不能視事時，將影響憲法所規定繼任或代行職權之設計，與憲

法設置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職位分由不同之人擔任之本旨未盡相

符。引發本件解釋之事實，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

二、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係基於尊重國家元

首所為之禮貌性辭職，並非其憲法上之義務。對於行政院院長非

憲法上義務之辭職應如何處理，乃總統之裁量權限，為學理上所

稱統治行為之一種，非本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

三、依憲法之規定，向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立法院除憲法所

規定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求總統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之

權限。故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所為「咨請總統

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之決議，逾越憲

法所定立法院之職權，僅屬建議性質，對總統並無憲法上之拘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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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本件係因：

一、立法委員郝龍斌等八十二人為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

適用憲法時產生疑義，聲請解釋。

二、立法委員張俊雄等五十七人為連戰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

有牴觸憲法第四十九條等條文之疑義，聲請解釋。

三、立法委員馮定國等六十二人為新任總統可否就行政院院長率

內閣總辭時，對行政院院長批示慰留或退回，而無須再提名並咨

請立法院同意，又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於適用憲法時均

產生疑義，聲請解釋。

四、立法委員饒穎奇等八十人為總統改選，行政院院長須否辭職

並由總統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咨請立法院同意，副總統得否兼任

行政院院長，及立法院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審查通過「咨請總統

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決議案，是否逾

越憲法賦與立法院之職權，以及對總統有無拘束力等，產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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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聲請解釋。以上四案經大法官議決應予受理及將上開各案合

併審理，並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通知

聲請人代表及訴訟代理人暨關係機關行政院指派代表及訴訟代理

人等，於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及十一月一日到場，在憲法法庭行

言詞辯論，合先說明。又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人立法委員饒穎

奇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具狀聲請再開言詞辯論，經大法官審酌審理

過程所得資料，已足供判斷，認無再開言詞辯論之必要，併此指

明。

本件前述第一案至第三案聲請人之主張略稱：

一、副總統可否兼任行政院院長非屬政治問題：蓋所有憲法上之

爭議，多具政治性，若因此而視之為政治問題不予解釋，則憲法

上爭議將難於經由司法解決，以往大法官對政治性問題已作成多

則解釋（如釋字第二六一號、第三八七號等）。尤其司法院歷年

以來就兼職案件所著解釋多達十餘號，若將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

長認作政治問題，豈非自相矛盾？況政治問題乃美國法院經個案

逐漸發展而成之理論，其內涵既不明確，又受學者質疑，實不宜

遽予引用。又我國係採憲法疑義解釋制度，只要合於聲請法定要

件，大法官即有解釋義務。

二、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之職務不相容，不能兼任：衡諸憲政理

論，總統代表國家，統而不治，行政院院長領導政府，治而不

統，我國憲法即依此項理論設計，並屬於內閣制之一種，依憲法

第三十七條、第五十七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項等相關規定，

總統與行政院院長間有制衡關係，故總統絕不能兼任行政院院

長。副總統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競選時與總統候選

人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副總統出缺時，依同條第

七項亦由總統提名並召集國民大會補選，故副總統與總統理念相

同，關係密切並具有一體性，總統既不能兼任行政院院長，副總

統自亦不能為之。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

關，行政院院長及其領導之內閣須對立法院負責，副總統固屬備

位性質，憲法上亦無明定之職權，但副總統有輔弼總統之責，乃

總統之僚屬或副手，平日承總統之命行事，副總統實具有潛在之

職權，一旦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則閣揆變成總統之幕僚

長，而行政權盡入總統囊中，憲法設計之制衡機制破壞殆盡，覆

議核可權及副署制度均失其意義，且事實上，兼任損及公益並有

害於人民之信賴，時間之分配亦不容一人兼任兩項繁重職務。另

由行政法學之觀點，縱認副總統非總統之部屬，但基於憲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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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維護之理論，副總統既有襄助總統之職責，仍不應兼任院長

職務。又憲法機關以不能互相兼任為原則，若有兼任情事，必憲

法有明文可據（如美國副總統之兼任參議院議長）。我國憲法第

四十九條及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分別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

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

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

權，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副

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分別設置，乃憲法保障總統職位之繼任，所作

雙重保險機制，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不僅使候補人數減

少，且一旦總統缺位，勢將出現一人同時擔任三項職務之「三位

一體」局面，自與憲法本旨相違。若非總統缺位，而係不能視

事，則「三位一體」固依舊不能避免，並且產生究竟以副總統抑

行政院院長身分代行，以及有無憲法第五十一條三個月期限適用

之難題，而無從解決。復依照憲法增修條文，副總統之彈劾適用

第六條第五項之規定，行政院院長則與一般公務人員之彈劾相

同，依同條第三項處理，二者程序及效果完全不同，副總統兼任

行政院院長而有違法失職情事時，監察院如何彈劾將無所適從。

設若行政院院長總揆庶政，或因施政疏失而遭監察院糾彈，甚至

去職，則是否仍適合擔任副總統，亦生質疑。又副總統須對國民

大會負責，一旦兼任須向立法院負責之行政院院長，倘立法院與

國民大會意見不同時，易形成衝突局面。再者，在三權分立或五

權分立之外，尚有元首權，係立於行政、立法及司法權等之上，

以超然中立之態度，由總統、副總統協調於五院之間，憲法第四

十四條之規定即寓有此一意旨，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則本身

既為爭執之一造，自無從作超然中立之協調。最後，依司法院歷

來解釋，關於兼職之禁止與否，皆視職務性質是否相容或有無利

益衝突為斷，由以上所述足認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皆與容許兼

職原則有違，乃憲法所不許。

三、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不構成憲政慣例：按憲法慣例或憲政

上之習慣法，其成立應有反覆發生之先例，並對一般人產生法之

確信，始足當之。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以往雖有兩例，但均發

生於動員戡亂及戒嚴時期，並非常態，且有違憲之疑義，自不能

視為憲政慣例或習慣法。

四、新任總統對行政院院長率閣員總辭時，不應批示慰留或退

回，必須重新提名咨請立法院同意：在五權憲法架構下，總統與

行政院院長間並無從屬關係，故行政院院長之辭職並無長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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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總統對行政院院長之免職令僅形式上而非實質上權力，行

政院院長於新總統選出後辭職，總統即應提名新院長人選咨請立

法院同意。原立法院同意之院長，已具副總統身分，客體不同，

不能以已經立法院同意而延續任職至新總統就任後。綜上所述，

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係屬違憲行為，應由司法院解釋為不得兼

任，其已兼任者，應自司法院解釋公布之次日起，於本職與兼職

中擇一辭職，未選擇者，視為辭卸本職等語。

前述第四案聲請人及關係機關行政院主張略稱：

一、立法院於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通過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

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決議案，逾越權限對總統不具拘束

力：憲法對行政院院長並無任期之設，只規定由總統提名，立法

院同意任命，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立法委員任期屆滿

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應行辭職，現任行政院連院長

已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提出總辭，並經總統提名，獲立法院

同意，重新出任行政院院長，符合憲政體制。在立法院未改選

前，總統自無再提名之義務，更不生又咨請同意之問題。況依憲

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對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而非總統，立法

院不能越權監督總統。又依憲法相關規定，立法院尚無以決議方

式，要求總統為一定行為之權限。憲法第六十三條雖規定立法院

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

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惟立法院前述決議既非此所謂國

家重要事項，又非以三讀程序通過之法律案，不具拘束力，應無

疑義。

二、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乃高度政治性之問題：政治問題或統

治行為應由憲法所設計之政治部門即政府與國會自行解決，司法

機關不宜介入，乃各國之通例，司法院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亦將

政治問題排除於司法審查之外。惟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具有定分

止爭之功能，無論作成解釋或認為屬於政治問題不加解釋，仍屬

司法裁量事項，本件關係機關皆予以尊重。

三、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現行憲法並未禁止，二者職務並具有

相容性：自民國二十五年國民政府公布之「五五憲草」，經政治

協商會議以迄制憲國民大會，所討論者為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兩職

位之互動，均未涉及副總統，蓋副總統僅係備位性質，兼任行政

院院長，從制憲過程而言，並無禁止之意。查大法官歷來對憲法

或法律上職務得否兼任之解釋，主要基於職務性質及功能是否相

容或有無利益衡突，就此項標準而言，副總統純係備位，平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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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具體之法定職權，故不發生與行政院院長職務性質功能不相容

或利益衝突之情形。按我國憲政體制非純粹內閣制，行政院院長

之副署權與內閣制國家閣揆副署虛位元首公布法令者不同，我國

憲法上真正之制衡機制，乃在於行政院對立法院之關係，而由副

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亦不致破壞憲法制衡機制之設計。又依憲法

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總統副

總統同為人民選舉產生，既非由總統任命，亦不得由總統免職。

總統與副總統之一體性僅係競選夥伴之「一體性」，並無職權分

享之「一體性」，總統與副總統兩者之間並不具有上命下從或指

揮監督之長官與部屬關係，憲法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規定於副

總統並不適用；憲法及法律（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均未提及

副總統行使職權之事項，亦無如一般行政機關副首長輔助首長處

理事務之規定，是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即非兼具「聽命者」

與「制衡者」之角色，故不可能造成憲政上角色衝突問題。至反

對兼任者所持兼任在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將造成職位重疊問

題，已有解決方法，因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如遇總統缺位

時，依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由副總統繼任總統，所兼任之行政院

院長，則可由其以總統身分向立法院提名新院長人選，副總統則

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辦理補選。在未提名或補選之前，固有

可能出現所謂「三位一體」之現象，惟此一情形與總統副總統均

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務三個月，並無二致，後者既為

憲法所許，則依同一法理，前者亦應無不許之理。而關於總統不

能視事時之代行職務，根據上述處理程序亦非不能解決。又主張

副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者，認為兼任一旦有違法失職情形，

造成監察院行使彈劾權之窒礙，或者出現院與院間爭執須引用憲

法第四十四條由總統協調處理時，將引起角色混淆。實則若行政

院院長由副總統兼任，遇有彈劾案發生，如係對職務行為違法失

職之彈劾，自可視案件性質究與行政院院長或副總統有關，而決

定應採何一程序，如係對非職務行為（如私德不檢）之彈劾，則

可由監察院決定採何種程序，在運作上不致有窒礙之處。關於憲

法第四十四條協調權之規定，依憲法規定意旨係由總統居於超然

地位行使，在總統未缺位時，副總統並無憲法上之職權主動介入

協調院際紛爭，不致產生「協調者」與「被協調者」之矛盾。總

統對有關行政院與其他院之紛爭，本可自行處理，亦可授權副總

統或其他適當人員為之，在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之情形，總統

自不宜授權副總統為之，亦可避免角色衝突。



四、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我國已有先例存在，衡諸外國立法例

此項兼任亦不違反相容性：行憲以來，迄今有兩位副總統兼任行

政院院長，即陳誠自四十七年七月至五十二年十二月；嚴家淦自

五十五年五月至六十一年五月，前後達十一年，並無窒礙難行之

處，此二先例雖在動員戡亂時期，但當時憲法與目前憲法有關總

統與副總統之關係及副總統備位性質之規定，並無變更，自可作

為先例而援引。再者，我國憲法既非純內閣制亦非純總統制，在

比較憲法中可資援用之例尚不多見，唯一可供參考者，即美國副

總統之兼任參議院議長，蓋美國憲法嚴格區分行政權與立法權，

仍容許跨行政部門兼任立法部門之職位，可見備位性質之副總統

兼任其他有實權職務，仍具相當彈性。

五、新任總統就職時，行政院院長提出總辭，總統自得予以慰

留：自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作成後，行政院院長應於立法

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提出總辭，乃新的憲政制度，

連院長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即係基於憲法義務之辭職。而目前

憲法規定，總統任期與立法委員互有參差，李總統當選就任後，

連院長所提出辭職，則屬基於政治倫理所為之禮貌性辭職，接受

與否、「重提原任」或「另提新人」乃總統依其職權而為之政治

權衡。至於所謂立法院八十五年二月時所同意者為「未兼任副總

統的行政院院長」，或「總統宣稱不續任的過渡行政院院長」，

如今立法院所同意之對象已有不同，應依憲法規定重新行使同意

權一節，惟查立法院對總統所提行政院院長人選行使同意權，即

係針對人選之適任性作出決定，當然並未附任何條件限制，故無

所謂對象或內涵改變問題，行使同意權之立法委員仍屬同屆，其

席次結構未變，行使同意權之對象又為同一，即無重複行使之必

要等語。

本件斟酌全辯論意旨，作成本解釋，其理由如左：

一、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之疑義是否屬於政治問題，乃本

件解釋關於兼職合憲性之先決事項。按政治問題或類似之概念

（如統治行為或政府行為）所指涉之問題，應由憲法上之政治部

門（包括行政及立法部門）作政治之判斷，而非屬可供司法裁決

之事項，此在立憲民主國家之憲政實踐中，所累積發展而成之理

論，不乏可供參考者，本院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亦有關於憲法第

四條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係屬重大政治問題，不應由行使

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之案例。惟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

之違憲疑義而言，係屬二項憲法職位互相兼任時，是否牴觸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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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問題，並非涉及政治上之人事安排，揆諸本院歷來對憲法

上職位兼任所作之諸多解釋（例如釋字第一號、第十五號、第十

七號、第二十號、第三十號、第七十四號、第七十五號及第二○

七號等），本件關於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之憲法疑義部分，尚

不能以政治問題或類似概念為由，不為實體之解釋。聲請意旨主

張前述兼職非屬政治問題，自屬可採。

憲政慣例在不成文憲法國家，恆居重要地位，其規範效力亦不容

置疑。至於在成文憲法之下，雖亦有憲政慣例之概念，但僅具補

充成文憲法之作用，尚不能與前者相提並論。所謂慣例係指反覆

發生之慣行，其經歷長久時間仍受遵循，而被確信具有拘束行為

之效力時，始屬不成文規範之一種。若雖有行為之先例，但因亦

曾出現相反之先例或因有牴觸成文規範之嫌，拘束力備受質疑

者，即不能認其為具備規範效力之慣例。本件副總統兼任行政院

院長，以往雖有二例，然亦有因當選副總統而立即辭卸行政院院

長之一例，況此種兼任是否牴觸憲法，既有爭論，依上開說明，

自不能認已成為我國之憲政慣例而發生規範效力。

關於憲法上職位兼任是否容許，憲法有明文禁止兼任者當然應予

遵守，如憲法第七十五條及第一百零三條之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

兼職限制之情形是；此外，若兩種職務確屬不相容者亦不得兼

任，迭經本院前引釋字第二十號、第三十號、第二０七號等著有

解釋。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未作任何規定，自無明文

禁止可言，故本件所涉者要在兩種職務兼任之相容性問題。按所

謂不具相容性，係指憲法上職位兼任違反憲政之基本原理或兼任

有形成利益衝突之虞而言。自從一七八七年美國聯邦憲法採嚴格

之三權分立為其制憲之基本原則，以及法國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

第十六條揭櫫：「任何社會中，未貫徹權利保障，亦無明確之權

力分立者，即無憲法。」以還，立憲民主國家，莫不奉權力分立

為圭臬，故就憲法上職位之兼任是否相容，首應以有無違反權力

分立之原則為斷。一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除非憲法設有例外之

規定（例如美國副總統之兼為參議院議長、內閣制國家之議員得

兼任閣員），否則即屬違憲行為。依權力分立原則所區分之各個

權力範圍（如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及司法部門），若因部門內之

權限，依憲法之設計，必須由兩個機關不同之構成員分別行使

者，亦在不得兼任之列，例如採兩院制之國會，其法案通過須分

別經兩院議決，如由一人同時擔任兩院之議員，則與憲法將立法

權分由兩院行使之本旨不符，其兼任自亦非憲法之所許，本院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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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三十號解釋以「若立法委員得兼國民大會代表，是以一人而

兼具提案與複決兩種性質不相容之職務」為由，認立法委員不得

兼任國民大會代表，即係本於同一意旨。又如在行政權範疇之

內，國家元首與閣揆或閣員間職務相容性問題，則端視各國政制

而定：在採內閣制之國家或雙首長制之國家，基於元首與閣揆間

制衡之機制，一人當然不得同時兼任；在總統制國家（如美國及

中南美諸國），通常國家元首即為最高行政首長，並無閣揆之設

置，總統兼閣員（部長）固鮮有其例，但副總統則常兼任部長

（如哥斯大黎加、巴拿馬等）；再如一般稱為委員制之瑞士，其

行政部門聯邦委員會 (Conseil Federal, Bundesrat)，有部長七

名，總統及副總統均由部長輪替兼任，蓋均祇涉及行政權之內部

分工，而於權力分立之基本原則無違，自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若就中央與地方之分權而論，更非所謂一遇職位互兼即為法所不

許，以法國為例，內閣總理或部長兼任市長或其他地方民選職

位，亦非罕見。我國中央政制與前述各種制度均不盡相同，但於

權力分立原則之堅持則不遜於其他各國，司法、考試及監察三權

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固無疑義。行政權與立法權亦截然劃分，並

使其成員不得互兼，此為憲法第七十五條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之所由設。而憲法對總統及副總統均缺位，或任期屆滿尚未選

出，或選出後總統、副總統均未就職之情形，明定由行政院院長

代行總統職權，其期限為三個月（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

憲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未如其他國家之憲法對總統或副

總統均缺位時由國會議長繼任（如美國、法國第五共和及義大利

等），或甚至規定最高司法機關首長亦得代理總統（如一九八八

年十月五日之巴西憲法），蓋嚴守權力分立原則，屬於行政權體

系內之權限行使，應由行政體系內輪替，不採制憲過程中由五院

院長依次代理總統之建議。我國憲法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行政院對立法院決

議之事項移請覆議時，須經總統之核可（第五十七條第二款及第

三款），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其屬

緊急命令者尚須經行政院會議之通過（憲法第三十七條、增修條

文第二條第四項），而行政院無論學理上及實際上皆係由院長主

導之獨任制官署，論者以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兩種職位互有制衡之

作用，非無理由。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不得由一人兼任，其理甚

明。副總統為總統之備位，若由副總統兼任司法、考試或監察三

院之院長，其違反五權分立原則而為憲法所不許，實毋庸辭費。



至於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則既不生顯然牴觸權力分立原則之問

題，自難從權力分立之觀點遽認其為違憲。

其次應審究者，乃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有無職權分工，二者之間

是否亦存在制衡作用或利益衝突之情事。查自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五日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五五憲草）之起草者，以迄

制定現行憲法之國民大會，其設置副總統之目的及功能，皆係本

於總統缺位時繼任總統，或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代行總統職權而

已。除此之外，平時別無其他職權，經過情形不僅有相關制憲資

料可供參證，亦為聲請人立法委員張俊雄等於八十五年六月十五

日提出之釋憲理由書所是認。制憲者之原意乃表現為憲法第四十

九條之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除本條之外，未見

關於副總統職掌及地位之規定，現行法律除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

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副總統與五院院長等同為國家安全會議之組

成人員，以及總統不能出席時由副總統代理外，亦未賦予副總統

任何權限。故在法定職權上，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並無分工之關

係，亦無任何制衡作用或利益衝突之可言，與前述國民大會代表

與立法委員、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法定職權即已存有不能相容或角

色混淆之情形，其間尚有其差異。副總統既為備位而設，於上開

繼位或代行外，未有具體職權，則所謂兼任行政院院長將發生處

理公務時間分配問題或有損公益及人民信賴，尚非確論。

副總統地位崇隆，在政治上自有其影響力，但憲法上並無具體職

權，已如前述。在未依憲法繼任總統或代行總統職權時，若行使

任何屬於總統之憲法上權力，即屬於法無據。與一般行政機關之

副首長依成文或不成文規範，當然有輔助該機關首長處理事務者

不能同日而語。實際上，我國亦從無副總統在總統未缺位或不能

視事時，經授權行使憲法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四條或其他憲法上

明定屬於總統之權限。副總統在備位之餘雖不免基於總統之信任

關係，擔任若干臨時性或禮儀性之任務，但皆非可視為副總統有

襄助總統之法定職權，與一般機關首長與副首長在行政組織上之

法律關係，尚不能等同視之。職是之故，平時總統在位亦無不能

視事之情形時，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並不發生二者職務上之

利益衝突。又副總統容有輔弼總統之事實，亦未如聲請意旨所稱

副總統為總統之僚屬或副手，平日承總統之命行事，一旦兼任則

有角色衝突之情事。至所謂兼任有礙憲法機關功能維護一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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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副總統之備位即屬此一職位維繫國家元首不能一日或缺之憲法

功能所在，副總統亦未因兼任行政院院長而喪失其備位作用。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

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故當選總統、副總統者，屬

於同一政黨或同一政治派系，其政治理念共通，當為常態。但為

爭取選舉勝利，難保不發生政黨合縱連橫之事而將理念不同之人

選，同列一組圈選；尤其遇有副總統出缺，依增修條文同條第七

項規定，由總統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則總統勢須以

國民大會中多數黨黨團所能接受之人選為提名對象，而非以理念

為優先之考慮，其情形與總統提名行政院院長人選咨請立法院同

意，並無不同。是以總統與副總統非必然理念相同，關係密切。

縱使二人理念一致，關係匪淺，惟副總統既不能與總統共同行使

元首之職權，又不能分享憲法上元首之特權，更無日常互為代理

之可言，豈可視二人在法律上為一體？關係機關辯論意旨主張：

所謂一體者，除競選時共為夥伴外，別無其他意義，尚非無見。

此一情形，亦可用於說明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之關係，若總統不能

影響立法院多數黨黨團之投票，其提名行政院院長固然以多數黨

黨團之意見為依歸；反之，總統若為立法院多數黨之黨魁或能影

響過半數委員之投票取向時，總統必然提名政見與之一致且為其

本身屬意之人選，日後施政行政院院長果追隨總統亦步亦趨，也

不生違憲問題，復不能因此而謂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已具有一體

性。聲請意旨中，有從一體性論點而導出「總統不能為者，副總

統亦不能為」之結論，自不足採。副總統與總統之關係既如上

述，則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第三十七條之副署、第五

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覆議核可及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項發布

緊急命令之程序等相關規定所涉及之機制，尚難認為即受影響。

蓋總統與行政院院長職務之制衡，在於制度上由不同之人分別擔

任，而非以任職者之黨派關係或政治主張為斷。尤其不能謂擔任

總統與行政院院長者，必須政治主張相反或施政方針對立，始符

制衡設計而合憲。又副總統之罷免及補選雖涉及國民大會之職

權，然依憲法增修條文副總統並無向國民大會報告國情或聽取建

言之職責，自不生聲請意旨所稱兼任行政院院長應分別向國民大

會及立法院負責，易造成二民意代表機關衝突之問題。

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

滿為止。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統、副

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總統、副總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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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規定，由行政院院長代行

其職權，並依同條第一項規定補選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一旦發生上述總統缺位或因故

不能視事之情形，確將出現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三個職位

皆集於原本為副總統者一身，依前開說明顯非正常情況下憲法之

所許。惟此種所謂「三位一體」之現象，並非僅於副總統兼任行

政院院長時，始有發生之可能，憲法第四十九條、增修條文第二

條第八項及憲法第五十條均係為三個職位集中於一人之機率而

設。憲法第五十一條對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並明定其期

限不得逾三個月。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一旦出現總統缺位之情

形，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後應立即提名新院長人選，咨請立法

院同意；其在立法院休會期間者，則適用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

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並於四十日內咨請立法院召集會議，行使

同意權。若所發生者非總統缺位而係因故不能視事，不能視事之

事故如超過三個月，兼行政院院長之副總統或可類推亦受憲法第

五十一條所定期間之限制，並有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之適用。

由上所述，因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雖有發生繼任總統或代行職

權之疑義問題，然非全無解決途徑，則聲請意旨主張兼任所造成

之窒礙情形已達明顯違憲程度云云，尚有商榷之餘地。至憲法增

修條文對一般公務人員及總統副總統之彈劾，設有不同程序，分

別規定於第六條第三項及第五項。如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因失

職行為而受監察院彈劾時，其適用之程序，本得以其失職行為係

緣於副總統抑或行政院院長身分而發生為判斷標準，其後續之懲

戒或罷免程序亦同。若與職務行為無關，則可由監察院決定採何

種程序提案彈劾，雖不能謂完全不發生適用法律之疑義，然尚難

以此遽認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已達顯不相容之情事。至聲請意

旨有謂行政院院長或因施政疏失而遭監察院糾彈甚至去職，則其

繼續擔任副總統之適當性將受質疑等語，乃係政治上之疑慮，非

關法律問題。

查憲法第四十四條稱：「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

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此一規定論者有

將之比擬為元首之中立權者，本件聲請意旨亦主張總統所行使者

為元首權，應超然於五權之上，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即形成

「協調者」與「被協調者」之矛盾，喪失元首權超然中立之作用

等語。惟不論憲法本條之規定是否等同於元首權或中立權，學理

上尚無定論，且所謂元首權 (pouvoir royal) 又稱中立權或調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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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voir neutre, intermédiaire et régulateur)，乃十九世紀初

年一、二法國學者 (Clermont-Tonnerre, B. Constant) 為維持在

君主立憲體制之下，君主作為國家元首所保留之少許權力所提倡

之學說（參看Carl Schmitt, 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 3. Aufl., 

1985, S.133 ff.），此種意義之中立權或調和權與日後代議民主政

治發展之實情不符，而受批評為人為設想之名詞（參看Klaus 

von Beyme, Die parlamentarischen Regierungssysteme in 

Europa, 2. Aufl. ,1973,S.89.）；且憲法學者亦有認為無論國王或

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政治上調和鼎鼐本無待憲法規定，可謂事物

之本質者（參看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 8.Aufl.,1993, 

S.287.）。中立權是否已成為現代國家憲法上之建制，猶有爭

論，並未形成普遍接受之權力分立理論，自不影響本件之解釋。

況縱使總統行使憲法第四十四條之權限，視為元首之中立權，亦

不生協調者與被協調者之矛盾。

憲法上行為是否違憲與其他公法上行為是否違法，性質相類。公

法上行為之當然違法致自始不生效力者，須其瑕疵已達重大而明

顯之程度（學理上稱為 Gravitaets- bzw. Evidenztheorie）始屬

相當，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者，則視瑕疵之具體態樣，分別定其法

律上效果。是故設置憲法法院掌理違憲審查之國家（如德國、奧

地利等），其憲法法院從事規範審查之際，並非以合憲、違憲或

有效、無效簡明二分法為裁判方式，另有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無

效、違憲但在一定期間之後失效、尚屬合憲但告誡有關機關有轉

變為違憲之虞，並要求其有所作為予以防範等不一而足。本院歷

來解釋憲法亦非採完全合憲或違憲之二分法，而係建立類似德奧

之多樣化模式，案例甚多，可資覆按。判斷憲法上行為之瑕疵是

否已達違憲程度，在欠缺憲法明文規定可為依據之情形時，亦有

上述瑕疵標準之適用（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所謂重

大係指違背憲法之基本原則，諸如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地方自

治團體之制度保障，或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已涉及本質內容而

逾越必要程度等而言；所謂明顯係指從任何角度觀察皆無疑義或

並無有意義之爭論存在。本件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並無

禁止之明文規定，又未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從兩種職務性質而

論，復無顯然不能相容或有利益衝突之處，而此一兼任問題，各

方仍有仁智之見，則其兼任尚難認為瑕疵重大而明顯，已達顯然

違憲程度。況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行政院院長

之免職命令，須新提名之行政院院長經立法院同意後生效，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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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政院院長參與副總統競選，並獲當選，總統依法提名新行政

院院長，在未經立法院同意前，副總統依上述規定尚須兼任行政

院院長，其為憲法之所許，既無疑義，自不能將在特定條件下憲

法所許可之行為，遽予解釋為違憲。朝野人士之所以對此一兼任

問題之合憲性，各持己見者，主要肇因於現行憲法以五權分立之

架構，分別採取內閣制與總統制下之若干建制融合而成，論者基

於理念或對政制之偏好，其結論南轅而北轍，毋乃當然。憲法結

構之調整應由有權修憲之機關衡情度勢，斟酌損益，非關釋憲機

關之權限。惟憲法分設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三種職位，其

本意實應由不同之人分別擔任。又憲法原文對副總統缺位時，並

無補選之規定，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明定：「副總統缺位時，

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亦足證明修憲者對副總統職位之重視，不容其長

期懸缺，俾維持總統缺位時得立即有法定繼任者，以確保元首職

位之機能不致中斷。若遇有總統缺位時，兼任行政院院長之副總

統繼任後或可援引憲法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

作為人事安排之依據，但難謂並無聲請意旨一再指稱減損繼任

「雙重保險機制」之疑慮。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所遭遇之情

形為總統不能視事，則尚不能直接從憲法條文中獲致解答。蓋在

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分別由二人擔任之常態情形，副總統自可代

行總統之職權，直至總統不能視事之原因消滅為止。如副總統與

行政院院長同屬一人，其代行總統職權即有產生不能相容之情

事，因代行職權者，既非以單純行政院院長身分為之，則與憲法

第五十一條專指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之規定有間。可見上

開情形已不在憲法設計總統職權替代機制之範圍，或須以轉換適

用之方式始能勉為因應；究與憲法上述三個職位應分別由不同之

人擔任之常態設計不符，並對憲法所規定繼任或代行職權之機制

有所影響。聲請意旨迭次執以指摘，自有相當理由。

綜上所述，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二者職務性質尚非顯不相容，惟

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二職位由一人兼任，如遇總統缺位或不能視

事時，將影響憲法所規定繼任或代行職權之設計，故由副總統兼

任行政院院長，與憲法設置此二職位分由不同之人擔任之本旨，

未盡相符。引發本件解釋之事實，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

理。

二、憲法對行政院院長之任期並未規定，因而關於行政院院長何

時卸職或留任亦無明顯之規範可循。憲法第五十七條雖明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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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對立法院負責，但以往因為立法院未能全面定期改選，故無從

按立法院改選結果所反映之民意，定行政院院長及其僚屬（副院

長及全體政務委員）之去留。為避免行政院院長毫無任期之限

制，遂於每屆總統改選後，由院長率同僚屬向新任總統提出總

辭，四十餘年來寖假成為例規。惟行政院須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

出總辭，在現行憲法上尚無明確之依據。自八十一年起立法院已

全面定期改選，第二屆立法院於翌年二月選出後，當時之行政院

院長即提出辭職，八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本院作成釋字第三八七號

解釋，明白釋示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原理，立法委員任期

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應向總統提出辭職，此種

辭職乃行政院院長憲法上之義務。除此之外，依憲法第五十七條

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

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經總統之核可，移請覆議；

或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認為有窒礙

難行時，經總統之核可，移請覆議，覆議時分別經出席立法委員

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若行政院院長不欲接受而向總統提出辭職

時，亦屬憲法上義務性之辭職。對於行政院院長履行其憲法上義

務之辭職，總統自無不予批准之理。至於行政院院長之其他辭職

原因，本有多端，諸如因身體健康、政治情勢、領導風格等，其

辭職均非憲法上義務；新任總統就任行政院院長所提出之辭職亦

同。查國家元首更迭，無論君主立憲或共和國體，抑無論典型之

內閣制或法國第五共和之雙首長制，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國家

之內閣不乏向新就任元首提出辭職之例，故有禮貌性辭職之稱。

禮貌性辭職元首是否批准因而更換內閣，各國並不一致，同一國

家亦因各時期所遭遇情況而有不同（參看Klaus von Beyme,  

a.a.O., S.720-727）。對於行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之辭職，總

統自可盱衡國家政治情勢及其他情況，為適當之處理，包括核准

辭職、退回辭呈或批示留任等皆屬總統本於國家元首之憲法職

責，作合理裁量之權限範圍，屬於統治行為之一種，尚非本院應

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此部分聲請意旨有謂：在五權憲法架構

下，總統與行政院院長間並無從屬關係，故行政院院長之辭職並

無長官可以批示云云，核與憲法規定不符，蓋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意旨，不僅行政院院長須經總統之任

免，縱依憲法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如大法官、考

試委員、監察委員或審計長等），亦應由總統發布任免之命令，

足證是否與總統有從屬關係無關。至於總統就任時，提出辭職之



行政院院長亦同時就任副總統者，其涉及之憲法問題，已在同案

另作解釋，此不贅述。

三、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憲法第六十二條定有明文。立

法院之職權，憲法第六十三條有概括之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法

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

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之外，諸如總統依憲法第五十五條提名

行政院院長、依第一百零四條提名監察院審計長，均應經立法院

之同意；依憲法第三十九條決議移請總統解嚴；依憲法第五十七

條第一款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聽取行政院施政報告並向行政院院

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依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有決議

變更行政院重要政策及對行政院移請覆議事項決議是否維持原案

之權；依憲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審議審計長所提出之決算審核報

告之權；依憲法第一百十一條中央與地方遇有權限爭議時，亦規

定由立法院解決；依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立法院亦得對憲

法擬定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又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

項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須於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再者依本

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立法院院會就議案涉及事項，得決議向有

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以上所舉皆屬憲法或有憲法效力之規範所

明定屬於立法院之職權，內容甚為廣泛。上述憲法所定屬於立法

院職權之事項，立法院依法定之議事程序所作各種決議，按其性

質有拘束全國人民或有關機關之效力。惟任何國家機關之職權均

應遵守憲法之界限，凡憲法依權力分立原則將特定職權自立法、

行政或司法等部門權限中劃歸其他國家機關行使；或依制憲者之

設計根本不採為憲法上建制者，各個部門即有嚴格遵守之憲法義

務。前者如一般國家屬於立法機關之調查權，在我國憲法上歸屬

於監察權之範疇；後者如國會對內閣之不信任投票制度及內閣用

以對抗之解散國會機制，亦為我國憲法所不採。至於行政院院長

之任命，立法院雖有同意權，然必須基於總統提名並咨請立法院

行使職權為前提，始得為之，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甚為明顯。

又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之

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立法院決議之法

律案、預算案、條約案，行政院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行政院均

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

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時，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上述

規定即屬制憲者為取代內閣制國家不信任投票及解散國會制度所

為之設計，憲法歷次增修對此復未有所更改。倘認為立法院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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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會及過半數之決議咨請總統提名新行政院院長人選，俾其行使

同意權，總統亦依其決議辦理，則無異創設為制憲者所不採之不

信任投票制度。再依憲法之規定，向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立

法院除上開憲法規定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求總統為一定行為或

不為一定行為之權限。是故立法院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所為「咨

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之決議，

逾越憲法所定立法院之職權，僅屬建議性質，對總統並無憲法上

之拘束力。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施啟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林國賢　施文森

　　　　　　　　　　　　城仲模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不同意見書：（有關「副總統可否兼任行政院院長」部分 大法
官：董翔飛)

總統為國家元首，地位崇隆，如於任期內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
憲法若無規定繼任人選或指定適當人員代行其職權，則國家將會
出現中樞無主之危險狀態。是以近代立憲國家例多有副總統之設
置，或指定特定人員，以備總統缺位時繼任，或因故不能視事時
代行其職權，以維繫憲政體制於不墜。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對
於國家機關之設置、總統繼任與代行之秩序、以及機關間權力制
衡之關係，原有制度性之整體設計與考量，其重要者有：總統為
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全體國
民直接選舉之，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由總統
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對立法院負責。總統公布法法、發布
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
署。行政院對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窒礙難
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履議時如經出席立法
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拉受該決議或辭職。總
統遇國家發生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
為急速處分時，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
之處置。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副
總統缺位時，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
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
院長代行其職權，並於三個月內，由全體國民補選，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
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總統於任
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總統、副總統
均未就職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
權時其期限不得逾三個月等。觀其內容，總統、副總統、行政院
院長在憲政架構體系中，分別處於國家元首、副元首或備位元
首，及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之核心地位，並各有一定之功能與



職權，尤以總統為國家之象徵，不能一時或缺，故有副總統之設
置，以備總統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時隨即繼位或代行其職權。副
總統既為備位，自亦不能一時或缺，第二屆國民大會有鑒於此，
乃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中增列第七項「副總統缺位時，由總統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之規定，以補充憲法本文之欠缺，即為明証。總統、副
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旨在防
範萬一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可能導致政府權力
真空之憲政危機，特許由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暫為代行總統
職權以為過渡，並儘速辦理總統、副總統補選，以早日恢復憲政
正常狀態。足見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對於維繫國家永續，
免於政府斷層，實有其不可忽視之安定功能，然其代行之前提，
必須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始得為之，方符憲法之
原意。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因均為憲法上之重要機關，且構成政
府穩定之軸心，憲法特分章設置，並使其相互制衡，若副總統得
兼任行政院院長，在憲政運作上，勢將遭致如下之困惑與窒礙：

一、總統缺位時，依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係由副總統繼任，至
總統原任期屆滿為止，並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規定，由總統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
滿為止。若副總總與行政院院長同為一人，副總統依規定繼任總
統後，原所兼任之行政院院長，依權力制衡之理論，自應不得再
由其繼續兼任，而須依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於四十日內咨請
立法院召集會議，另提新任行政院院長人選徵求同意。惟新提名
之行政院院長人選，於未獲立法院同意前，事實上已發生總統兼
任行政院院長之情事。依憲法原來設計，總統缺位，由副總統繼
任，原本不涉及行政院長之更迭，但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後，
不僅須於三個月內召開國民大會補選副總統，同時復須於四十日
內提名行政院院長人選，咨請立法院徵求同意，若新提名之行政
院院長人選難獲立法院多數黨團同意，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
之規定，則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之情事勢將繼續存在，萬一在副
總統及行政院院長均未產生前，再遇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即
會發生無人繼任或無人代行總統職權之無政府狀態，此種憲政危
機對國家所造成之衝擊與震撼，將不堪設想。

二、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由於副總統兼
具行政院院長之身分，以致發生代行職權期限適用之爭議。憲法
第四十九條對於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之期限並無限制，原則上得
至總統不能視事之原因消失，甚或迄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而行
政院院長代行之期限期則不得逾三個月。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代
行總統職權時究應如何適用，如何詮釋，亦必發生憲政運作上之
困擾。

三、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依憲法第四十九條、
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之規定，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於
三個月內補選總統、副總統，以儘速恢復憲政體制之正常狀態。



若於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唯一能代行其職權
之行政院院長即由副總統兼任，無異將居於第一順位之副總統與
第二順位之行政院院長合而為一，如遇上述情事，亦會發生因無
行政院院長可以代行總統職權造成國家元首或缺無人承繼之憲政
危機，能不慎乎？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行憲後首任總統蔣中正，基於國內外政治情
勢考量及營造國家和平統一環境，於首都南京正式宣示「引
退」，離開總統職位，並依憲法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
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其職權。未
幾和談破裂，中央政府南遷，國家政治環境丕變，李代總統飛抵
廣州，旋即稱病赴美就醫不歸，憲政史上首次出現「總統、副總
統均不能視事」之憲政危機，所幸當時的行政院院長並非由副總
統兼任，而是由閻錫山專任，始能依第四十九條後段之規定代行
總統職權，以迄蔣總統不能視事之原因消失，於三十九年三月一
日在台「復行視事」而化解此一憲政危難。設若是時之行政院院
長係由副總統兼任，則必然發生無行政院院長可資代行，其嚴重
性將難以想像。總統、副總統不能視事，尚可藉總統「復行視
事」予以化解；而總統、副總統缺位，根本沒有行政院院長可以
代行總統職權之無政府狀態所給國家帶來之憲政災難就不敢想像
了。足見憲法原設計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依序代行總統職權，
係基於維繫國家元首不能一日或缺之安定考量，豈容恣意錯置與
破壞？

依憲法分設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分權制衡意旨觀之，總統應不得
兼任行政院院長已如上述。副總統與總統係為實踐同一政治理
念，再聯名登記，同列一張選票，經由全國人民直接選舉而產
生，平日雖無具體職權，然於總統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繼任總
統或代行總統職權時，其擁有之權力即及於總統，若由其兼任行
政院院長，則繼任總統者或代行總統職權者，已非憲法原所設置
之副總統，而是兼具行政院院長身分之副總統；於其繼任總統期
間，不僅是總統，在新任行政院院長人選未獲立法院同意前，亦
仍是行政院院長；於代行總統職權期間，不僅是副總統、也是代
理總統、也是行政院院長，無異將國家元首與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首長多種不同之憲政角色，皆集中於副總統一身，元首權與行政
權掌握在一人之手，在憲政運作上勢將出現：總統公布法律、發
布命令，送請總統自己副署；總統提名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
長及政務委員，報請總統自己任命；總統核可自己向立法院之覆
議案；總統以行政院院長身分，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答復立
法委員質詢，並對立法院負責；總統以行政院院長身分主持行政
院會議，並以行政院會議決議，報請總統自己行使緊急命令權，
對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之重大變故為必
要之處置；總統加集包括自己兼任之行政院院長及其他相關院長
會商解決彼此間之爭議等脫序亂象。不僅有違憲法第四十九條之
原旨，而憲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
條及第七十二條所建構之制衡楥制，亦均因副總統之兼任行政院
院長而毀壞無遺。



憲法上之機關或職位，是否得以相互兼任，本院大法官向以「兩
者職務之性質是否相容」為判斷之依據，且經一再援用而已形成
共識。所謂是否相容，係指兩者兼任，顯已違反憲政之基本原理
或在職權行使上有可能形成利益衝突、違背權力制衡之虞者而
言，本院釋字第三十號解釋「‥‥國民大會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
修正案並制定辦法行使創制複決權，若立法委員得兼任國大代
表，是以一人而兼具提案與複決兩種不相容之職務，且立法委員
既行使立法權，復可參與中央法律之創制與複決，亦與憲法第二
十五條及第六十二條規定之精神不符，故不能兼任。」，認立法
委員不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即係本於此一意旨。雖國民大會創
制複決兩權之行使遙不可及，或立法院提出之憲法修正案亦屬罕
見，然本院仍嚴守此「衹要有可能形成利益衝突之虞」之尺度，
為不得兼任之解釋。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於繼任總統或代行總
統職權時，既已明顯發生職務不相容且可預見足以形成利益衝突
之虞如上述者，焉能謂為「尚未致顯然不相容之程度」？

再就彈劾程序觀之，監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須向國民
大會提出，如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同意時即予解職。對
行政院院長之彈劾，則由司法院公務員懲戒機關予以懲戒，其懲
戒處分包括撤職或申誡。監察院對於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行使
彈劾權時，以其兼具兩種身分，究應適用何種程序，向何機關提
出，雖或可依其職務行為為之認定，然仍難免滋生實作上之困惑
與窒礙：例如副總統遭致國民大會解職，副總統即已不復存在，
其行政院院長之兼職是否亦一併解職，抑或仍舊存在？又如行政
院院長遭致懲戒機關撤職，其副總統之本職是否亦一併撤銷，抑
或容其繼續在位？復以副總統、行政院院長之產生方式、負責對
象不一，其去留進退，亦將涉及責任政治與民意政治之理念層
次，在在均將損及憲政秩序之安定，豈能謂為憲法所容許。

近世成文憲法國家，不論其為何種政體，莫不奉分權制衡，建構
政府架構以防範權力集中與濫用為鵠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
院長均為我國憲法上之重要機關，並處於權力核心領域，總統為
國家元首，副總統為備位元首，遇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隨即代
行其職權，兩者均為國家之表徵，不能一時或缺。行政院院長為
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位居政府行政樞紐，並於總統、副總統
均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代行其職權，以維繫國家永續、政府權
力不致真空斷層，與總統、副總統構成政府之穩定軸心，功能繁
重，地位崇隆，自應各設專人、分任斯職。若副總統得兼任行政
院院長，顯與憲法保家元首不能一日或缺、總統與行政院長應有
區隔之制衡意旨相違，自應為憲法所不許。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
對上述多項關鍵爭點，尤其遇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
時，何來行政院院長可以代行之部分，或輕描淡寫、或語意模
糊、或避不觸及，爰提出不同意見如上。



部分不同意見書：（有關「總統改選就職，行政院院長應否總
辭；總統對此總辭可否予以慰留」部分　大法官：董翔飛)

現代法治國家組成政府，推行施政，應以民意為基礎，始具民主
政治之正當性。立法院為國最高立法機關，立法委員經由人民選
舉而產生，代表全國人民行使立法權。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
關，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並對立法院負
行政與政策上之政治責任，此乃我國憲法有關總統、行政院、立
法院三者間之制度性設計，亦為反映民意政治、責任政治之有效
機制，依據本院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行政院院長既須於立法委
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提出總辭，俾總統得審視立法院
改選後之政治情勢及各黨派當選之席次比例，提名適當人選，咨
請立法院同意任命，足見行政院院長之去留進退，悉依立法院之
民意為依歸。總統提名權之行使，係於行政院院長出缺或基於憲
法明定或司法解釋必須請辭時，依循既定程序，審視立法院民意
趨勢，提名適當人選徵詢同意予以任命。行政院院長既須賴立法
院多數席次之支持與認同，並對立法院負政策成敗之政治責任，
自應隨同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時提出總辭，方符民意政治與責
任政治。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總統自第九任
起雖已改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惟行政院院長提名之程序及對立
法院負責之關係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以往多位行政院院長於總
統任期屆滿而總辭之先例，已因立法院第一屆資深立法委員自民
國八十一年起全面定期改選、八十二年二月行政院郝柏村院長於
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後提出總辭，以及八十四年十月本院針對立
法院就行政院院長究應於下屆總統就職前提出總辭，抑或隨立法
院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而總辭，作山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後之
憲政環境大幅變遷而不復存在，是以行政院院長既已依憲法正當
程序，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依據憲法第五十七條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規定，總統就職時應無再行提出總辭
之必要，方符該條規範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意旨。若行政院院
長為示對新任總統提名權之尊重而提出總辭，係考量政治倫理所
為之禮貌性舉措，即非履行其憲法上之辭職義務，總統基於政黨
政治及對立法院多數民意之尊重與禮貌，批示慰留或予退回，與
憲政體制及解釋旨意尚無不合，應非憲法所不許。解釋文及解釋
理由書認為總統對此原本不應請辭之請辭，亦可視同行政院院長
之其他辭職原因為適當之處理，包括核准辭職‥‥等。顯已改變上
開本院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意旨，與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意旨
亦有未合，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如上。

不同意見書：（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釋憲案大法官：劉鐵錚)

憲法為規定國家機關組織及人民權利義務等事項之基本大法。我
國憲法關於國家之架構，徘徊於三權憲法與五權憲法之間，於中



央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之規定，則依違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
二者均忽此忽彼，缺乏明確清晰之體制，是故憲法不明與模糊之
處，所在多有，此端賴適當之解釋與正常之運作，方可有濟。
關於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是否牴觸憲法，本人從憲法條文本身
立論，並以其依據之若干憲法原理為基礎，由此分析兼職所以牴
觸憲法之理由如下：

一、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違背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
我國憲法對中央政府之組織及各機關之職權，係採分章規定之方
式，即國民大會（第三章）、總統（第四章）、立法（第五
章）、行政（第六章）、司法（第七章）、考試（第八章）、監
察（第九章）。此項機關組織及權限之劃分，即為權力分立原則
之採納，所以防止權力集中，避免專制、遠離擅斷之一種制度上
設計，此項權力分立原則對各憲政機關成員本皆有適用。憲法所
以僅對中央民意代表之兼職有所規定（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第七十五條、第一百零三條參照），此因民意代表係由選舉產
生，身份特殊，兼職問題，易滋爭議之故；憲法對其他憲政機關
－總統、行政、司法、考試之成員，無禁止兼職之明文，實因彼
等皆為公務員，在權力分立原則下，彼此成員不得互兼，無寧為
當然之理。否則，一憲政機關之重要公務員，若得兼任他憲政機
關之重要公務員，則有變象形成機關合併、職權混同及身份混淆
之弊，後果不可謂不嚴重，而憲法分章規定不同憲政機關之組織
及權限之權力分立原意，必遭破壞無疑。
若謂總統與副總統均屬行政權體系，故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不生
牴觸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試問在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院為國
家最高行政機關。」規定下，將置總統與副總統之地位於何處？
而憲法第三十七條所規定之副署制度，在同一行政權體系下，又
有何存在之價值？
本院歷屆大法官對憲法上職位兼任所作之多次解釋，雖曾提出職
務是否相容之認定標準，惟此均係針對民意代表兼職所作之解
釋，即釋字第一號（立法委員兼任官吏問題）、釋字第十五號
（監察委員兼任國大代表問題）、釋字第十七號（監察委員兼任
國立編譯館編纂問題）、釋字第二十號（監察委員兼任醫務人員
及公立醫院院長、醫師等問題）、釋字第三十號（立法委員兼任
國大代表問題）、釋字第七十四號（國大代表兼任省、縣議會議
員問題）、釋字第七十五號（國大代表兼任官吏問題）、釋字第
二○七號（省及院轄字議會議員、議長兼任私立學校院長問
題）。上述解釋不僅均係針對民意代表兼職所為，且歷屆大法官
均採嚴格標準，而持否定兼職之立場（釋字第七十五號解釋僅係
重申憲法之原意而已），在舉輕以明重之法理下，更難以彼例
此，援用於憲政機關間公務員互兼之問題。蓋在權力分立原則
下，不同憲法政機關之公務員，不得相互兼職，可說為事務之本
質，亦為貫徹憲法分別設置憲政機關並賦與不同職權之原意。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他項公職，公務員均不可兼
任，更遑論他憲法機關之公職乎！遍查現行法令，並無副總統或
行政院院長，可以兼任他項公職之明文（縱有此種法令存在，也
有牴觸憲法之問題），則在一般公務員應嚴守公務員服務法規定



下，作為國家副元首或最高行政機關首長者，又豈可例外，故副
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除有違憲問題外，實尚有違法之問題。

二、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違背憲法上權力制衡原則
我國憲法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第
五十五條第一項），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事項移請履議時，須
經總統之核可（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總統公布法律、發
布命令須經總統之核可（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總統公布
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其屬緊急命令者尚須經
行政院會議之通過（憲法第三十七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
項），因此之故，總統與行政院院長間存有制衡關係，不得互
兼，論者皆無疑義。茲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是否違背憲法上
權力制衡原則，分二種情形述之如下：
（一）在副總統繼任總統或代行總統職權前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副總統競選時須與總統聯名登
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故二人關係密切，形成共同勝選或
全部落敗之勝負共同體，為不容否認之事實，且副總統為唯一享
有繼任總統之權及不受期間限制之代行總統之權，同時，憲法增
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也規定，過到副總統缺位時，必須由總統於
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
止。由此可見，副總統備位總統之「特質」，即在突顯副總統在
憲法上地位之崇隆與重要。吾人若以其係備位無具體職權為由，
反謂其得兼任其他性質相容無利益衝突之職位，似有輕重不分，
本末倒置之嫌；抑且，副總統與總統既同列於憲法第四章，又為
總統之副手，則在總統與行政院院長間存有制衡關係下，副總統
兼任行政院院長，自有破壞或影響此一憲政原則之虞。
（二）在副總統繼任總統或代行總統職權後
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
期屆滿為止。…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
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一旦發生上述總統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
之情形，於前者總統缺位時、副總統繼任總統後，將出現總統與
行政院院長二個職位集於一身之情況；於後者總統不能視事時，
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後，將發生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三個
職位集於一身之現象，依首開說明－總統與行政院院長間存有憲
法上權力制衡關係，不得互兼之原則，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
明顯牴觸憲法，無待辭費。
至謂於副總統不兼行政院院長，於１.總統、副總統均缺位（增修
條文第二條第八項）或２.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憲法第四十
九條）或３.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總統尚未選出，或
選出後總統、副總統均未就職時（憲法第五十條），各該憲法條
文既均規定由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即均有二位一體現象之發
生，其既均為憲法所容許，何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時，所發
生之二位一體或三位一體之現象，即達違憲之程度？此蓋因上述
三種情況，雖均違背憲法上權力制衡之原則，但其乃憲法就不得
已之狀況所特別明文允許之例外，因此，在憲法無明文規定副總
統可兼任行政院院長，又無明文規定就其因此造成之二位一體或
三位一體之現象，可被允許下，其與上述三種憲法明文規定之情
形，即不可同日而語，自有違背憲法上權力制衡之原則。



另謂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一旦出現總統缺位之情形，以副總
統身分繼任後，應立即提名新院長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其在
立法院休會期間者，則適用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由副院長代
理其職務，即足以解決二位一體之現象，故未達違憲程度云云。
其實此種曲意維護現實，勉強解釋適用之方法，均有盲點。簡言
之，前一情形，在新院長未獲立法院同意前，二位一體之現象仍
然存在（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參照）；在後者情形，憲法第五
十五條第二項行政院院長之辭職係出於自願，並非憲法義務之辭
職，憲政大事不能依賴當事人之善意，亟需建立制度，以圖憲政
秩序之長久安定，方為正途。
至於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所遭遇之情形為總統不能視事，其因
此造成三位一體之現象，依同一理由，也絕非可藉類推或轉換適
用之方式，即可圓滿解決，憲法之解釋絕不可圖一時之便利，致
貽無窮之後患。

三、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違背憲法對總統職權所為「雙重安全
保障」之規定
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對內
統率全國陸海空軍（憲法第三十六條），並享有憲法有三十七條
至四十四條所列舉之各項權限。總統既為國家統一存在之象徵，
全民擁載之領袖，位高權重，自不能一日或缺。此所以憲法除規
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總統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
其職權外，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復載：「總統、副總統均缺位
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以及憲法第四十九條後段：
「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之
明文規定。上引條文即為憲法針對確保總統職權行使不能一日中
斷，所作之雙重安全保障之規定。我國憲法既分設總統、副總統
及行政院院長三個職位，其本意自應由不同之人分別擔任，此所
以上引條文皆規定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
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未省略其中任一職位，而憲法
原條文對副總統單獨缺位時，並無補選之規定，增修條文第二條
第七項對此情形，已明定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
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尤足證明第二屆國民大會
對副總統職位之重視，不容長期虛懸，俾維持總統缺位時得立即
繼任，以確保總統職位之功能不致中斷。若萬一總統、副總統
「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也有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之職
權，並即進行補選總統、副總統。惟在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
時，一遇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均」不能視事時，國家無
人有權行使總統之職權，對外無人代表中華民國，對內無人統率
全國陸海空軍，國家陷入無人行使元首職權之窘境，是則憲法為
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之宗旨，豈
不盡失。負有解釋憲法重責大任者，於解釋憲法時，除應忠於憲
法之原意外，更應為建立長遠的而非一時的憲政秩序之安定，而
念茲在茲！爰為不同意見書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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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3條、第4條(82.12.30)

相關文件 抄立法委員馮定國等六十二位聲請書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新任總統產生後，行政院長率內閣閣員總辭時，總統可否對其行

政院長之辭呈批示慰留或退回，而無須再重新提名並咨請立法院

同意，憲法規定不詳，於適用時滋生諸多疑義，特請大法官解

釋，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長亦請大法官一併解釋。

貳、疑義性質、經過及涉及憲法條文

新任總統產生後，行政院為了尊重總統對閣揆提名權，皆會由院

長率同閣員依憲政慣例提出總辭，而由新總統重新提名閣揆咨請

立法院同意。但若總統欲使原有之院長續任時，總統府認為無須

重新提名，僅須於行政院長之辭呈上批示慰留或退回即可，而立

法院堅持即使被提名人與現任院長為同一人，也須由總統重新提

名，送請立法院同意以維持憲政慣例，雙方各持理由，互不相

讓，另外總統亦擬提名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立法院認為違憲，

互有爭執。

一、總統府認為無須重新提名之理由總統府認為無須重新提名之

理由主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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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有之院長已經過立法院同意，故不須再經立法院同意：

總統府認為原有之行政院長既已經過立法院同意，而現在所欲提

名之院長既與原來之行政院長係同一人，故無須再經立法院行使

同意權。

2 .不須重新提名，即不須經立法院同意：

總統府認為，行政院長辭呈之批示權是屬於總統之實質權利，只

要總統不批示行政院長之辭呈，則並無新院長被提名人之產生，

而無新院長則無須再經立法院同意。

二、立法院認為必須重新提名咨請立法院同意之理由

立法院認為必須重新提名咨請立法院同意之主要理由有：

1 .總統對行政院長辭職之免職令僅是形式之權利而非實質之權

利：

依憲法或憲政慣例或大法官會議解釋行政院長至少有下列之三種

情形應辭職：

a 立法院對行政院之覆議案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

時。

b 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

c 新任總統選出後

在上列之三種情形，行政院長皆必須向總統提出辭職，總統如皆

可在其辭呈上批示慰留，則行政院長豈非可永不經立法院同意，

且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行政院長之免職令，須新院長經立法院同

意後生效，由此更可知總統對行政院長之免職權僅為形式之權

利。

2. 行政院長原經立法院同意時，其立法院之同意僅同意至原任總

統任期屆滿時及現任立委任期屆滿時為止，今新任總統既已選

出，故總統不得批示慰留或退回，應重新提名。

3 .原立法院同意時之行政院長未具副總統身份，今已具有副總統

身份，其客體不同，故原立法院之同意不得延續至新任總統就職

後。

4 .慰留或退回僅為長官對部屬之行政行為，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

政機關與總統府無從屬關係，故行政院長之辭職，在五權憲法架

構下無長官可對其慰留。



三、總統府認為副總統可兼任行政院長之理由主要有二：

1 有前例可循。

2 憲法無明文規定不得兼任。

四、立法院認為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長之理由有三：

1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依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三者各有其

職位，不得重覆。

2 .當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續任，此時成為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此

時如行政院依憲法規定須總辭時，變成自己向自己總辭；總統公

布法律、發布命令、行政院長副署時，亦發生相同之情況。

3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或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

今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如總統、副總統均缺位，將無人可代行

職權。

五、憲法相關條文

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關係與本聲請有關者分別規定於憲法第

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

十七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七號解

釋。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

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憲

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

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並依本憲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補選總統、

副總統，其任期以補足原任總統未滿之任期為止。總統因故不能

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

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三款規定：

「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

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



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

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

內，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二維持原

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各部會首長若干人，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若干人；行政院院長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

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憲法第

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定有明文。行政院對

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亦規定甚詳。行政院院長既須經立

法院同意而任命之，且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基於民意政治與責

任政治之原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

院長自應向總統提出辭職。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

會之政務委員係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且係出席行政院會

議成員，參與行政決策，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一併提出辭職。」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行政院院長之免職命令，須新提

名之行政院院長經立法院同意後生效。」

參、兩造辯論程序之聲請

為求本解釋案決議之周延，聲請人請求開辯論庭。本院參與辯論

之人選延後補呈。

肆、聲請解釋之急迫性

新任總統已就任，且總統擬以退回行政院長之辭呈或批示慰留之

方式來迴避立法院之行使同意權，亦欲使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

如未經大法官之解釋，很可能造成府院衝突之憲政危機，為此特

請大法官依最速件之方式做出解釋以利憲政運作，俾能化解憲政

危機。

聲請人

立法委員

馮定國 周陽山 錢    達 林豐喜 姚立明 郁慕明 陳一新

賴來焜 趙永清 謝聰敏 黃國鐘 鄭龍水 廖學廣 鄭寶清

黃天福 蔡正揚 蔡煌瑯 張俊宏 張旭成 林光華 巴燕達魯

李顯榮 謝欽宗 謝啟大 蕭裕珍 林政則 蔡明憲 范巽綠



林哲夫 劉進興 李俊毅 林忠正 許添財 高惠宇 林明義

葉菊蘭 黃爾璇 陳定南 傳崑成 林郁方 郝龍斌 朱惠良

周    荃 陳癸淼 林濁水 郭政權 鍾利德 劉盛良 王天競

陳朝容 鄭朝明 羅福助 簡    錫 蔡中函 全文盛 蘇貞昌

陳其邁 王雪峰 周伯倫 瓦歷斯貝林 朱高正 蘇煥智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抄立法委員郝龍斌等八十二位聲請書

壹、聲請憲法解釋之目的

聲請大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行政院院長不得兼任副總統，副總統

亦不得兼任行政院長，擔任其中一職而願就任其中另一職者，應

即辭去現職，並於就任另一職時生效；其未經辭職而就任另一職

者，應於就任另一職時視為辭職。於大院為解釋之日已有兼任情

形者，應於解釋之次日於兩職中擇一辭職，即時生效；其未為選

擇者，視為辭卸原職。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現任閣揆已於五月二十日就任副總統，雖曾請辭，惟總統未發免

職令，並於六月五日獲總統慰留，續任行政院院長，形成行政院

院長兼任副總統，聲請人等為立法院立法委員，依憲法規定行使

職權，行政院院長向立法院負責，而生行政院院長兼任副總統應

屬違憲之疑義，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聲請大院釋憲。我國憲法於第四章規定「總統」，第五章

規定「行政」，副總統為國家備位元首，非行政系統之成員，以

行政院長之職位、性質兩異，互不相容，憲法第三十五條、第四

十五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七條、憲法增修條文

第二條第三、六、七、八項規定甚明，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若由

同一人兼任，將嚴重影響中央政府體制定位，不符憲法相關規

定，憲法既未明文許其兼任，屬憲法有意省略之事項，即非憲法

所許。



參、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憲法分設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為不同之職位，依權力分立

制度之法理，不得兼任。

憲法分章規定「總統」與「行政」，依憲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

六條、第四十九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六、八項及第六條第

三、五項規定，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職位之產生與性質均截然不

同，憲法分設其職，依權力分立制度之原理，應由不同之人分任

其職，否則即與憲法於不同章節分設其職之意思相左；又憲法增

修條文第二條及第六條對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之彈劾、罷免，分

設不同之程序規定，一人兼任兩項職務，一旦發生彈劾事由，程

序上應為如何之適用？顯非憲法設制之本意。

（二）副總統為國家備位元首，行政院院長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首長，兩者性質迥異，行政院院長不得兼任副總統。

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

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則應辦理補選；憲法增

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之規定同其意旨，又於第七項規定副總統缺

位時之補選程序，藉以防免總統缺位之空白，副總統為備位總

統，憲法法意甚明。依憲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總統為國家元

首。副總統既為備位總統，即為國家之備位元首。行政院院長依

憲法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則為國家最高行政首長，有其職務分

際，不得兼任副總統。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

統「繼任」；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

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八項規定用語與之相同，可知

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之地位迥異；憲法第五十一條復明文規定行

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其期限不得逾三個月；與副總統備位

總統，應至任期屆滿為至，迥不相同，即可知憲法嚴防行政院院

長與總統之職位混同，行政院院長不僅不得兼任總統，行政院院

長亦不得兼任副總統，否則代行總統職權不得逾三個月之人，竟

得繼任總統至任期屆滿，憲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必形同具文。

（三）副總統承總統之命行事，受總統指揮；行政院院長為國家

最高行政機關首長，掌理行政權，向立法院負責，依總統並不指

揮行政院院長之憲法精神，副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副總統



為國家之備位元首，總統在位時，副總統應承總統之命行事，而

無獨立之職權。例如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之爭

執，除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若總

統認為適當，命副總統代其協商各院間爭議，即無不可。副總統

無獨立職權，而需承總統之命行事，受總統指揮；行政院院長則

有不然，依憲法第五十三條、五十四條之規定，為國家最高之行

政首長，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及 大院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行

政院院長向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掌理行政權，乃不受總統指

揮；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五項規定總統得依法律規定設置國家

安全會議與所屬國家安全局，惟國安會與國安局既均隸屬總統，

即未改變行政院院長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之地位，行政院院

長並不因此即受總統指揮。總統提出關於國家安全之大政方針，

只能形成政治影響，不能具備法的拘束力，其應否及如何形成行

政院政策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均應為行政院之自由裁量。按行

政院院長非屬總統僚屬，為我國憲法之基本精神之一。制憲前國

民政府曾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布憲法草案，通稱為「五五

憲草」，其中不僅未規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且於第五十六條

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免之。張君勱氏於所著「中華民國民主

憲法十講」中，乃曰：「五五憲草中之行政制度，可說行政權集

中於總統一人手上。雖然第五十五條規定：『行政院為中央政府

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但行政院各部長官由總統任免，同時

院長及各部會長官又專對總統一人負責，故院長及各部會長官為

總統之屬僚」（商務，六十年二月台一版，頁五十六）。民國三

十四年二月間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會提出五五憲草研討意

見，亦明謂「總統制下之行政院院長，對總統負責，自應由總統

任免」。至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間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憲草修改原

則，關於行政院部分，則為根本之改寫，而有「行政院為國家最

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

院對立法院負責」之原則，同年十一月復有政協憲草之提出，以

第五十六條之規定改變五五憲草之第五十五條，而成為「行政院

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

院長辭職或出缺時，總統得暫行派員代理其職務，但須於四十日

內召集立法院會議提請同意」，制憲時則更進一步改為現行憲法

第五十五條之文字，使行政院院長之掌理行政權，向立法院負

責，不受總統指揮。且五五憲草中第六十八條規定總統交議事項

應經行政院之行政會議議決，併自政協草案中刪去，現行憲法中



亦不復見。相互對照，可知制憲時使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總統

不得單獨任免行政院院長，無權為交議事項，以免閣揆成為總統

屬僚，才能真正成為最高行政機構之首長，為憲法之重要意旨。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行政院院長免職命令需經立法院

同意新提名之閣揆後生效，其意相若，亦在避免行政院院長可由

總統逕行免職，失卻獨立掌理行政權之地位。凡此均為大院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規定解釋憲法所應參考之制憲、

修憲資料。副總統既需承總統之命行事，若使兼任行政院院長，

行政權將盡入國家元首囊中，絕非憲法分設國家元首與行政院院

長為兩職，不使總統掌理行政權之本意，副總統自不得兼任行政

院院長。

（四）總統為國家元首，不應兼任行政院院長；副總統為備位總

統，總統不能為者，副總統亦不能為。

憲法規定總統與行政院院長角色各異，前引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

總統得召集各院院長會商解決院際爭執，行政院可能為爭執之一

方，總統若兼任閣揆，憲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恐難生應有之作

用；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院院長行使覆議權應經總統核可、

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公布法令應經行政院院長副署、第三十八

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八條規定總統行使職權應經行政院會議

決議之程序，在在均寓含總統與閣揆間權力制衡之意，總統若兼

任行政院院長，凡此權力限制均將失其作用，自非憲法所許；副

總統為備位之總統，總統不得為者，備位總統反得為之，實非憲

法之常理。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副總統自亦不得兼任行政

院院長。林紀東氏於所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二）」書中

語及「副總統應超然於各院之外，如兼任為院長，恐不合於憲法

之精神也」，其意實即在此。

（五）我國憲法設置之中央政府體制，職務互不相容之機關，人

事以不相重疊為其基本原則，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之職務互不相

容，自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

憲法第七十五條、第一百零三條均明文限制職務互不相容之政府

機關人事重疊，大院則一再以釋字第一號、第四號、第十五號、

第十七號、第二十號、第二十四號、第二十五號、第三十號等解

釋重申其旨，此為我國中央政府建制之基本原則。憲法雖未明文

禁止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然不能因此目之為憲法之有意省略



事項（大院釋字第三號解釋參照），蓋憲法亦未規定司法院院長

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行政院院長不得兼任法官、或行政院院長

不得兼任考試院院長，若彼此竟可相互兼任，實與憲法規定政府

機關分立而治之本意不符。又依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反面解

釋，國民大會代表可兼官吏，大院釋字第三十號解釋猶認國大代

表與立法委員職務互不相容，不可兼任。憲法既未明文允許副總

統得兼任行政院院長，此則應認係憲法有意省略事項。副總統與

行政院院長之職務互不相容，已如前述，副總統自不得兼任行政

院院長。

（六）憲政上雖曾有副總統兼任閣揆之實例，但既不符憲法規

定，亦不構成憲政習慣，戡亂時期之作為，不足為訓。

我國行憲之後，總統提名現任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蔣中正總

統曾有其例，惟此為戡亂時期之產物，與憲法規定實不相符。憲

政中曾經出現之實例，未必足以構成具有拘束力之憲政習慣。副

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或行政院院長兼任副總統，在我國並非常

例，且我國一向政治人才鼎盛，必由一人兼任兩職，憲政上殊無

構成常例之理由；以本案所生之爭議觀之，副總統兼任閣揆在政

治上亦未發生一般人確信為法之結果，不能認為業已構成憲政習

慣；況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或行政院院長兼任副總統，均與憲

法規定有違，已如前述，自不能以過去違憲之錯誤示範做為合憲

解釋之基礎。面對戡亂時期紊亂憲政之措施，熟諳非常時期憲政

之林紀東氏身處戡亂時期，猶下「不合憲法精神」之針砭，具見

碩學法儒，但知有憲法、不知阿世媚俗之前人風範，況乎國家進

入民主憲政之成熟期，取法乎上猶且不遑，焉能重蹈以往不足為

訓之惡例之覆轍？

肆、聲請大院援釋字第一號解釋之成例，為憲法解釋如壹之說

明。

聲請人

立法委員

郝龍斌 陳一新 賴來焜 陳漢強 林濁水 周伯倫 林瑞卿

蘇煥智 鄭朝明 許添財 尤    宏 廖大林 蘇嘉全 顏錦福

蕭裕珍 劉進興 洪奇昌 陳癸淼 林政則 朱惠良 錢    達

鄭寶清 王志雄 翁金珠 李應元 巴燕達魯 周陽山 范巽綠



彭紹瑾 彭百顯 廖學廣 陳文輝 蔡明憲 陳定南 林豐喜

林文郎 李俊毅 林忠正 王雪峰 王    拓 王天競 林郁方

姚立明 高惠宇 張俊宏 徐成焜 陳宏昌 蔡中涵 林明義

陳朝容 傅崑成 施明德 黃國鐘 周    荃 張俊雄 沈富雄

林哲夫 陳其邁 黃天福 余玲雅 邱垂貞 簡    錫 林宏宗

羅福助 陳志彬 馮定國 李慶華 謝啟大 林光華 李進勇

張旭成 陳永興 施台生 高揚昇 柯建銘 鄭龍水 郁慕明

蔡正揚 趙永清 朱高正 蘇貞昌 瓦歷斯貝林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五日

抄立法委員張俊雄等五十七位聲請書

為連戰先生以副總統身分兼行政院長，有牴觸憲法第四十九條等

條文之疑義，應請大法官會議解釋，並宣告副總統不得兼任行政

院長：

甲、依憲法第四十九條之精神，制憲者當初對政府架構之設計，

顯然副總統和行政院長是由二人擔任的兩個重要職位。故由副總

統兼任行政院長，顯與憲法相牴觸。

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

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

權」‥「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統、副

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依據此規定：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總

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意指在

副總統亦出缺（亦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由此可知，制憲者當初對政府架構設計裡，很顯然副總統和行政

院長是由二人擔任的兩個重要職位，否則副總統若與行政院長同

一人，他既不能以副總統身分代行總統職務，又如何有可能以行

政院長身分代行，可見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之權宜措施，已牴觸

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



乙、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實已破壞憲法所設計之體制，誠與憲

法相牴觸。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

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行政院設

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各部會首長若干人，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

員若干人。」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

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

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

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

根據上述之規定，憲法分別指陳副總統及行政院長產生的方式、

扮演的角色，以及可履行的職權，在在証明憲法所設計之體制是

將副總統及行政院長定為兩種職位，且由二個不同的人來擔任，

以符合專業分工的原則。故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實已破壞憲法

所設計之體制，誠與憲法相牴觸。

丙、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亦有混亂體制之虞，不是長治久安之

計。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規定，國民大會擁有提出總統、副總

統罷免案的職權，另外第二條第十項，國民大會亦擁有議決監察

院所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的職權，而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行

政院對立法院負責。所以在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的情況下，如果

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意見不一，勢必形成僵局，因此，副總統兼

任行政院長有混亂體制之虞，不是長治久安之計。

丁、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副總統自亦不得兼任行政院院

長。

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得召集有

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而行政院亦可能為院與院間爭執之一

方，總統若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第四十四條之精神必破壞無

遺。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

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七條，亦均寓含了總統與

行政院院長權力之均衡，故總統若兼任行政院院長，這種權力均

衡之設計將喪失作用，自非憲法之目的所在，而副總統為備位之

總統，總統不得為者，備位總統（副總統）反可為之，實非憲法



常理，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副總統自亦不得兼任行政院院

長，其理至明矣。

戊、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三位一體，可能形成憲政僵局，將

嚴重傷害憲法尊嚴，使國內政局陷入動盪不安。

副總統依憲法的規定，本有繼任總統或代行總統職權之可能性。

憲法學耆宿林紀東教授在其所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中即

明白提及：「副總統應超然於各院之外，如兼任行政院院長，恐

不合於憲法之精神也。」其文中更提及：「設置副總統之主要目

的，實在總統缺位時之繼任，倘副總統與行政院長為同人，一旦

總統因故不能視事，則如同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但憲法

上若干權力實有不適宜由行政院長代總統行使者，如第四十四條

之權限爭議處理權，及第五十七條之核可權。」而前述問題之發

生，並非不可能。所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同一人化的安排，則有

可能造成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三者合一的窘境，便可能形

成憲政僵局，嚴重傷害憲法尊嚴，更可能使國內政局陷入動盪不

安，恐非國家與全民之福。

綜上所陳，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同一人化的「政治安排」，雖

有歷史先例，但先例立存的時空環境，與今日之情勢大不相同，

如陳誠先生，嚴家淦先生以副總統兼任閣揆，畢竟是威權時代的

例子，陳誠是因當時的行政院院長俞鴻鈞遭監院彈劾而兼任，嚴

家淦先生兼任則是強人培植蔣經國的產物，故不能再憑先例來合

法化這項安排，況且這種安排不符合世界潮流，亦有違分職定位

的組織設計原則。故連戰先生以副總統身分兼行政院院長，有牴

觸憲法第四十九條等條文之疑義，應請大法官會議解釋，並宣告

副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

謹 狀

司法院 公鑒

聲請人：

即立法委員

張俊雄 蘇嘉全 謝錦川 柯建銘 沈富雄 簡    錫 許添財

黃國鐘 顏錦福 林光華 陳其邁 彭百顯 朱高正 李進勇

鄭朝明 巴燕達魯 蔡正揚 林哲夫 周伯倫 黃天福 蘇貞昌

郁慕明 王    拓 張旭成 林文郎 蔡煌瑯 陳永興 李俊毅



錢    達 葉菊蘭 林濁水 王雪峰 廖學廣 張晉城 廖大林

傅崑成 馮定國 朱惠良 邱垂貞 姚立明 陳一新 劉進興

蘇煥智 陳文輝 周    荃 高惠宇 鄭寶清 蕭裕珍 林忠正

陳癸淼 謝聰敏 周陽山 彭紹瑾 余玲雅 翁金珠 林豐喜

李應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抄立法委員饒穎奇等八十位聲請書

主 旨：立法委員饒穎奇等八十人，為總統改選，行政院院長須否

辭職並由總統重行提名行政院院長咨請立法院同意，副總統得否

兼任行政院院長，及立法院本（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審查通過

「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決議

案，是否逾越憲法賦與立法院之權限以及對總統是否具拘束力

等，發生疑義，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聲請解釋。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一、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貴院大法官

議決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並已作出明確決議，認為行政院院長須

於立法院改選後，向總統辭職。依此意旨，總統改選後，本於民

意政治原理已獲同一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院長，應無隨同辭

職之憲法義務，總統對行政院院長請辭所為「著毋庸議」之批

示，係屬總統之職權範圍；又依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行政院

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之規定，行政院長

之提名權屬總統，憲法所賦與立法院者僅為被動行使對該被提名

人選之同意與否之權，總統既未重行提名新院長，在立法院未改

選之情況下，自不生須再咨請立法院同意之問題。

二、副總統之設置，依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端在總統缺位或因

故不能視事時，繼任或代行總統之職權，平日即為總統分勞，輔

弼總統處理憲法規定事務，並無特定之職務；與行政院院長為國

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職務之性質並無不相容或矛盾之處，故在我



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與法律未限制情形下，如基於實際需要而以

副總統身分兼任行政院院長，尚無不可。

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並非總統，故立法

院監督對象為行政院，並非總統，而立法院之職權係就總統提名

之行政院院長人選為被動行使同意權，並未包括主動提名權，總

統改選既無應重行提名行政院院長之憲法義務，則立法院本年六

月十一日審查通過「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

立法院同意」決議案，已逾越憲法賦與立法院之權限，對總統自

不具拘束力。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立法院為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爰說明如下：

一、本聲請之提出係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

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規定。

二、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惟

對行政院院長任期並無明文規定，貴院大法官爰作成釋字第三八

七號解釋，明確釋示行政院院長應提出辭職之時機，至於行政院

院長已依上開規定請辭，並於立法院改選後被重新提名獲同意任

命之情形，於新任總統產生後須否再辭職並由總統重行提名行政

院院長咨請立法院同意、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及立法院前

揭「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之決

議有無逾越憲法賦與立法院之權限以及對總統是否具拘束力等，

適用憲法仍有疑義，故聲請解釋。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關於總統改選，行政院院長須否辭職並由總統重行提名行政

院院長咨請立法院同意部分：

（一）我國憲法並無行政院院長任期之明文規定，惟行政院院長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行院院長對立法院負政治責

任，此乃我國憲法有關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三者間之制度性設

計，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行政院院長自應於每屆立

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提出辭職，俾總統得審視立法院改選後之



政治情勢，重行提名新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以反映民意趨

向，貴院大法官爰於八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作成釋字第三八七號解

釋，闡明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應

提出總辭，此一解釋已為確立行政院總辭時機之憲法性規範。行

政院連院長既依上開解釋於本年一月二十五日提出總辭，並依憲

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經總統提名，獲立法院本屆第一會期

第一次院會同意，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重行任命為行政院院長，

其現任行政院院長職務，已完成各項憲法程序，符合憲政規定及

體制。

（二）以往幾位行政院院長固有以配合總統任期屆滿為由而提出

總辭之事實，但當時立法院未經全面改選，尚不能反映民意全

貌，如行政院院長於斯時之政治情勢下未配合總統任期屆滿提出

總辭，即有得永遠續任之虞，故有總辭之情形。現立法院既經全

面改選，且第三屆立法委員就職後，連戰院長已依貴院大法官議

決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向總統提出總辭，並經總統再次提名由立

法院予以實質審查後同意任命，已具體踐行憲法第五十七條向立

法院負責之規定，與過去情勢已顯然有別，以往行政院院長在總

統任期屆滿提出總辭之模式已不宜沿用。更何況憲法增修之後，

總統任期與立法委員任期互有參差，行政院究應於何時提出總

辭，貴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已經闡明，如總統改選

後行政院院長亦需總辭，由總統重行提名行政院院長，再由立法

院行使二次同意權，極易使政局陷於不穩定狀態，重大政策將無

法順利推動。連戰院長於本次總統改選後之提出總辭，並非緣於

憲法義務或沿用舊例，而僅係基於政治倫理對新任總統職權之尊

重而為之禮貌性辭職，總統依其職權批示「著毋庸議」，即有無

庸辭職之意。

（三）總統連選連任，仍以原行政院院長為行政院院長時，性質

上即屬續任，該院長既經立法院同意在先，在立法院未改選之情

況下，重行提名送請同意，並無意義，且在法理上如行政院院長

之重要政策，為立法院所不贊同，自可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

規定，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

（四）依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

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之規定及其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總統發



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

副署及同條第四項行政院院長之免職命令，須新提名之行政院院

長經立法院同意後生效之意旨，行政院院長之提名權屬總統，總

統如欲更易現任行政院院長，原可隨時另提新任之人選咨請立法

院行使同意權，如立法院同意新人選，則原任行政院院長自須辭

職；如不辭職，總統亦可予以免職，而不需行政院院長副署，既

然總統提名行政院院長人選之時機非僅限於總統就任之際，而立

法院之同意權亦僅為被動行使，則總統自無於就任時應重新行使

提名權咨請同意之憲法義務。

（五）綜上，無論從憲法規定或法理而論，新任總統就職，行政

院院長並無於此時應行辭職之憲法義務，總統對行政院院長之請

辭批示「著毋庸議」，係屬總統之職權。行政院院長之提名既權

屬總統，憲法所賦與立法院者僅為對該被提名人選之被動行使同

意與否之權，從而總統並無應重行提名行政院院長之憲法義務。

其既未重行提名，自不生須再咨請立法院同意之問題。

二、關於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部分：

（一）副總統之設置，依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端在總統缺位或

因故不能視事時，繼任或代行總統之職權，平日即為總統分勞，

輔弼總統處理憲法規定事務，並無特定之職務；而行政院院長為

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其職權包括綜理行政院事務，並監督所

屬機關；關於一般行政事務，得依法發布命令；副署總統公布之

法律、命令；主持行政院會議；提請總統任命行政院副院長、各

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等，並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向立

法院負責，二者職務性質並無不相容或矛盾之處，如基於實際需

要，由其兼任行政院院長，在憲政體制上尚無不可。

（二）在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亦有以副總統身分兼任行政院院長

之事實（即陳誠先生於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至五十二年十二

月十六日期間，以副總統身分兼任行政院院長，及嚴家淦先生於

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至六十一年六月一日期間，以副總統身分兼

任行政院院長），於憲政運作上並無窒礙難行之處，故在我國憲

法及其增修條文與法律未限制情形下，以副總統身分兼任行政院

院長自無不可。



三、關於立法院「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

院同意」之決議，是否逾越憲法賦與立法院之權限以及是否對總

統具拘束力部分：

（一）按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並以行政

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

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

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及行政院對於立法院

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

統之核可，於該決議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等方式向

立法院負責，故在憲政設計上，對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並非

總統，立法院監督對象既為行政院，並非總統，立法院自不能逾

越其憲政權限監督總統。

（二）憲法及其增修條文有關立法院之職權及其與總統之關係規

定如次：

1 第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

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2 第三十九條規定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

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

3 第五十五條及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行政院院長及監察院審計長，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4 第六十九條規定立法院遇有總統之咨請，得開臨時會。

5 第七十二條規定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行政院，總

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

6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

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決議發布緊

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

令立即失效。除上開相關規定外，尚無立法院得以決議要求總統

為一定行為之權力或立法院得監督總統之條文可資遵循，且行政

院長之提名權屬總統，憲法所賦與立法院者僅為對該被提名人選

之同意與否之權已如前述，故立法院前開決議，顯已逾越憲法規

定立法院職權之範疇及五權制衡之精神。



（三）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規定「法律案及預算案，應

經三讀會議決之。」「前項以外之議案，應經二讀會議決之。」

立法院前開決議案並無法律名稱及條文，且該案係以二讀會方式

通過，自非法律案應屬無疑，則上開決議對總統應無法律上之拘

束力，至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固有議決國家其他重要

事項之權，惟所謂國家重要事項，憲法學者多認為宜限於與立法

院之職權有密切關係者，而非總統及其他各院所能單獨決定者，

立法院前開決議內容已逾越其憲政權限與制衡原理，對總統自不

具拘束力。

聲請人：

饒穎奇 高育仁 洪玉欽 洪昭男 黃主文 林志嘉 鄭逢時

曾永權 陳健民 曹爾忠 陳瓊讚 沈智慧

連署人：

蕭萬長 廖福本 丁守中 黃昭順 蔡璧煌 李友吉 曾振農

朱鳳芝 陳傑儒 林錫山 劉光華 潘維剛 葛雨琴 陳鴻基

林明義 游淮銀 洪性榮 林政則 王天競 李必賢 吳克清

郭政權 蕭金蘭 趙永清 陳志彬 楊吉雄 劉國昭 林源山

施台生 郭廷才 張光錦 簡金卿 鍾利德 徐中雄 靳曾珍麗

林國龍 徐成焜 許舒博 陳清寶 高揚昇 莊金生 李鳴皋

鄭永金 陳宏昌 徐少萍 李顯榮 郭金生 林耀興 陳朝容

杜振榮 李文郎 張文儀 王令麟 章仁香 韓國瑜 羅傳進

黃清林 吳惠祖 謝欽宗 林建榮 黃秀孟 林炳坤 王素筠

洪秀柱 王志雄 全文盛 翁重鈞 劉盛良


